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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  度
矿 山 分 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宣海矿〔2022〕156号
消防安全管理制度

1目的

为贯彻“预防为主、防消结合”的方针，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，落实各级消防安全责任制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2适用范围

本规定适用宣城海螺矿山分厂及分厂内外委作业单位。

3引用文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

4职责

4.1分厂厂长对分厂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负责,各工段主要负责人对本工段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负责,职能室是分厂消防安全管理的职能部门。

4.2 职能室消防管理职责

4.2.1负责组织制定分厂的消防安全制度、消防安全操作规程，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和消防安全责任制 

4.2.2按照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、器材，设置消防安全标志，并定期组织检验、维修，确保完好有效； 

4.2.3对消防设施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全面检测，确保完好有效，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，存档备查； 

4.2.4保障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消防车通道畅通，保证防火防烟分区、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； 

4.2.5每月组织防火检查，及时消除火灾隐患； 

4.2.6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消防演练和消防培训讲座； 

4.2.7 建立消防设施、消防器材、消防配置图和消防责任人的消防档案，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，设置防火标志，实行严格管理； 

4.2.8开展对新员工的岗前消防安全培训。
4.3负责组织实施分厂消防安全制度、操作规程，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，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。
5工作内容和要求

5.1消防安全管理

5.1.1主要生产场所的火灾危险性分类及建构筑物防火最小安全间距，应遵循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016）的规定。
5.1.2变配电室及电气消防安全管理
5.1.2.1变（配）电室是要害部位和重点防火部位，非岗位人员未经许可不得入内。

5.1.2.2电气室、卡调中心、主电缆隧道和电缆夹层，应设有火灾自动报警器、烟雾火警信号装置、监视装置、灭火装置;电缆穿线孔等应用防火材料进行封堵。
5.1.2.3高压配电室、控制室应隔离，电缆通道用防火材料封堵。电缆沟应有防火设施。
5.1.2.4发生电气设备火灾事故，必须首先切断电源，边补救、边报警，禁止在断电前用水扑救。

5.1.2.5所属电缆架、沟、严禁烟火，确需动火时，必须严格履行动火作业审批手续。

5.1.2.6所辖范围要配备充足的消防器材、设施、搞好维护保养，使之处于良好的备用状态，岗位人员都要掌握其使用方法和灭火技能，确保所属部位的安全。

5.1.2.7各种电气元件及线路接触良好，连接可靠，无严重发热、烧损或裸露带电体现象。
5.1.2.8不得在易燃、易爆等动火作业场所架设临时电气线路。
5.1.3应根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016）、《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》（GB50058）规定，结合生产实际，确定具体的危险场所，设置危险标志牌或警告标志牌，并严格管理其区域内的作业。
5.1.4工业气瓶消防安全管理
5.1.4.1氧气瓶、乙炔气瓶同一作业点或存放点气瓶放置不超过5瓶，且应分开存放；若超过5瓶，但不超过20瓶应有防火防爆措施。
5.1.4.2气瓶立放时应有可靠的防倾倒装置或措施；瓶内气体不得用尽，按规定留有剩余重量。
5.1.4.3氧气、乙炔存放点不得有地沟、暗道，严禁明火和其他热源，有防止阳光直射措施，通风良好，保持干燥。
5.1.4.4空、实瓶应分开放置，保持1.5米以上距离，且有明显标记；存放整齐，瓶帽齐全。立放时妥善固定，卧放时头朝一个方向，存放点应设置足量消防器材。

5.1.4.5氧、乙炔气瓶夏季严禁在日光下曝晒，冬季冻结时严禁用明火烘烤。

5.1.4.6乙炔气瓶的防回火阀应完好

5.1.6燃油罐、危废库、润滑油库消防安全管理

5.1.6.1燃油罐、危废库、润滑油库与周围设备设施和建筑物必须按规定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。

5.1.6.2燃油罐补油时，供应处、使用单位要安排人员到现场进行安全监控。

5.1.6.3到燃油罐、危废库、润滑油库区域操作人员禁止携带火柴、打火机及其他火种。燃油罐、危废库、润滑油库四周禁止吸烟，禁止外露鞋钉的鞋攀登油罐。油罐、危废库、润滑油库附近要有明显的禁止烟火标牌。

5.1.6.4燃油罐、危废库、润滑油库附件禁止动火作业，如因检修需要动火焊补时，需经批准，并办理动火作业审批手续，施工单位必须采取防火措施，做好灭火准备。

5.1.6.5储罐凡有排气呼吸阀、安全阀的，都要经常进行安全检查，保持阀门完好。

5.1.7物资仓库消防安全管理

5.1.7.1物资仓库属厂区重点防火部位，必须设置醒目的禁火标志。 

5.1.7.2库房内要保持干净整洁，货物摆放有序，对撒落的易燃物质应及时消除。

5.1.7.3库房内不得架设临时电缆，因工作需要时，必须经使用部门负责人批准，报职能室备案，并在限期内及时拆除。

5.1.7.4库房内严禁烟火和动火作业，需要动火作业时，需经审批，办理动火作业申请审批手续,并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后，方可作业。

5.1.7.5库房内严禁使用电热具取暖。

5.1.7.6库房内不得存放易燃易爆物品，因生产需要的易燃易爆物品必须按消防部门规定设专库存放，专库内保持通风，防湿、防晒。

5.1.7.7每天下班前，必须对库房进行防火安全检查，确认无事故隐患，关好门窗，切断电源，方可离开。

5.1.8厂内“外包单位”消防安全管理

5.1.8.1厂内外包作业单位必须教育所属人员严格执行本分厂的《消防安全管理制度》，服从职能部门管理。

5.1.8.2如需在厂内重点防火部位动火作业时，必须在施工前办理动火作业审批手续，经作业区域审批同意后，方可作业。

5.1.9加油车消防安全管理

5.1.9.1加油车车身上要有明显的禁止烟火标志标示，配置灭火器材。驾驶员及随车人员应了解消防常识，而且要掌握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，并做好日常维护保养。

5.1.9.2启动加油车前要先检查灭火器是否完好，车有无泄漏，接地线是否完好，装油时周围禁止有明火。

5.1.9.3启动加油车前要进行鸣笛警告，前进两声，后退三声，在行驶过程中严禁人员上下或跳离设备。禁止在运矿道路上及连交叉口处调头、倒车，在交叉路口处做到主动停让行驶的矿车。

5.1.9.4加油车到现场加油前要合理选择加油地点，错开人员及车流密集地点、高温区域等易燃易爆场所；加油作业时，必须与其它机械车辆保持1米上间距。

5.1.9.5出车前必须对车辆安全性能进行认真检查，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、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有安全隐患的车辆。

5.1.9.6停车时，人离开驾驶室，必须将车辆实施驻车制动，同时将车辆熄火。下班时，将车辆停在维修厂房内，并将加油车上锁，做好防盗工作。

5.2消防器材、设施安全管理

5.2.1由使用工段管理。

5.2.2消防器材及设施主要包括：各种灭火器、消防锹、消防栓、水枪、消防装备、阻燃防火材料及其他消防产品，只限消防专用，禁止占用，挪作他用或移动位置、人为损坏等。

5.2.3 使用工段做好日常的维护保养工作，确保其完好有效。发现损坏或过期无效的应及时统计后向及时更换。

5.2.4使用工段应根据本工段岗位的实际情况,配置合理数量、型号、品种的消防器材。

5.2.5使用工段所配备的消防器材要做到定人保管，定点放置，定期检查，杜绝人为的损坏、挪用，空瓶应及时更换。

6附则

6.1 本制度由分厂职能室起草,并归口管理；

6.2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实施，解释权归分厂职能室；

6.3 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要求，本制度若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不符，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规范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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